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顺应论视 域 下 位 移 动 词 “来 ”的非常规分布及其成因

张 言 军

(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，河南信阳464000)

摘要:在常规情形中，位移动词“来”表示动作者向说话人所在位置的方向移动，但在对话语 

体中位移动词“来”却存在三种类型的非常规分布。从顺应论的视角看，这些非常规用法的出现都 

是在表达中对动态语境顺应的结果。综合来看，顺应论的视角能把以往看似分离的现象联系起来， 

进而可以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做出统一的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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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随着功能主义语法研究在国内的盛行, 

学者们在语法研究中更加重视语体因素的影响。陶 

红印指出，“以语体为核心的语法描写应该是我们 

今后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。任何严谨的语法 

学家如果打算忽视语体的区别而提出汉语语法的规 

律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提出自己的依据来”[1]。笔 

者曾专题探讨了第三 人称叙事语篇中“来/去”的选 

择问题,指出在第三 人称叙事语篇中，“来/去”的选 

择要受制于篇章话题、段落话题、空间处所以及共现 

词语等因素的约束[2]。而学界也都认为，位移动词 

“来/去”在第三人称叙事语篇中与对话语体中的使 

用情况是不完全一样的，因此，对于对话语体中位移 

动词“来/去”的使用及其规律就有必要单独考虑。 

就当下而言，学界对位移动词“来”在对话语体中的 

常规分布，在认识上基本是一致的，但对于“来”在 

X对话语体中的非常规分布,则还存在较大的分歧，值 

得重新审视。

顺应论是近年来较受关注的一种语用理论，这 

种理论对于言语交际中各个层面的语用问题有较好 

的解释力。故此，本文将在这一理论的关照下对对 

话语体中位移动词“来”非常规分布的形成动因做 

出新的解释。

一、位移动词“来”在对话语体中的非常规分布

(一）位移动词“来”的常规语用意义

“来/去”在具体的位移事件中，主要充当了位 

移路径的功能，而在构成路径的三个成分中，“指

示”是位移事件中的主观参照位置，主要有面向说 

话人的方向和其他方向两类，在现代汉语中是用 

“来、去”来表示的。一般来说, 来”是表示动作者 

向说话人所在位置的方向移动,而“去”是表示动作 

者向背离说话人所在位置的方向移动[3] 16。例如。

(1)  东北的冬天天短夜长，刚吃完饭，天就有点 

黑，牛小伟要蠢蠢欲动了。他冲家人说：“吃饱了， 

我走了！今儿吴胖子请‘大阳宫’唱卡拉0K,我去 

消遣消遣。”（《东北一家人》剧本）

(2 )  牛大爷喊她：“小玲啊，快来帮帮忙，我和 

你妈俩人忙不过来。”叫了两声，小玲也没有反应。 

(《东北一家人》剧本）

以上例句中“来/去”的使用场景是最为常见的, 

也是最为典型的，即都是说话人站在自身的立场上, 

以说话时自身所处的空间处所为立足点，来描述相关 

的位移事件。当说话人自身要离开所在的位置向他 

处移动时，则选择位移动词“去”；当说话人描述对方 

向自己的处所位移时，则选择位移动词“来”。

(二 ）位移动词“来”的非常规分布

位移动词“来”的用法并不都是这么单纯的，如 

下面两例就无法用上述规则来做解释。

(3) “你说她是妇人，那就是女子了，你跟个娘 

们计较干什么，有损你大侠的风范嘛，青青，快点拿 

来……”“来了，来了……”青青捧着一个用布包着 

的东西，迅即交给齐飞雪。（北京语言大学BCC语 

料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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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牛小玲抢过电话：“我的我的！牛小姐就是 

我！…… 喂？是你吗？你坏！咋才打电话来呢？ 

啊？你马上来接我？我就来！放下电话，牛小玲急 

忙回屋梳妆打扮。（《东北一家人》剧本）

明明是说话人将要离开自身所在的位置而移动 

到听话人所在的处所中去，根据一般的情形应该选 

择位移动词“去”才是。但在现实言语交际中，说话 

人却选择了“来”来描述自己的位移运动，特别是在 

例(3)那样的情景中，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群来 

说，也只有选择“来”才是最贴切、最自然的。对于 

这种非常规的分布，张正石指出，在相当数量的对话 

语句中，“来”所表示的方向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 

化:不是朝向说话人所在的地方，恰恰相反,而是离 

开说话人所在的地方朝向另外一个地方[4]。当然， 

位移动词“来”也并不是在所有的情景中都会发生 

这种耐人寻味的变化，而是有情景限制的。结合已 

有的研究文献，在对话语体中位移动词“来”的非常 

规分布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。

第一，对他人来访敲门时的应答，或对他人呼 

口4、催促时的应答。

(5) 杨树带着树苗站在门口，摁■响了门铃,屋里的 

唐红应答道：来了，来了。”《一仆二主》第7 集）

(6) 父亲笃笃地拄着手杖走到门道里，一面说道: 

“来了，来了……”（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）

(7) —语未了，只见李纨的丫鬟来了，说:“平姐姐 

可在这里？奶奶等你，你怎么不去了？”平儿忙转身出 

来，口内笑说：来了，来了。”《红楼梦》第60回）

对上面几例而言,都是说话人离开目前所在的 

处所位置，移动到其他处所方位上去。按照常规的 

情形，说话人应该使用位移动词“去”才是,但是在 

现实表达中，说话人却选用“来”，而且根据母语使 

用者通常的语感,在这些情形中，也只有使用位移动 

词“来”才是最得体的。

第二，当说话人谈及某个自己熟悉或跟听话人 

约定的处所位置，但说话时刻又不在该处所,这时说 

话人描述自己的位移运动时，就要选择位移动词 

“来”。

(8) 说罢即站起身来，向小来顺儿道：“你快去 

请年二爷在前厅稍坐，我和程师爷就来。”（北京语 

言大学BCC语料库）

(9) 我还在贵阳街上，你都到了啊？我一会儿

。( 大学 BCC 料库）

例（）中，在说话人跟小来顺谈话时，自己并不 

在前厅，但是说话人却使用了位移动词“来”去描述 

自己即将发出的位移运动，而其终点正是“前厅”。

例(9)是听说双方要到约定的某个地方去,在言谈 

时， 人 说 人 约 ， ， 说

话人在描述自己向约定地点的位移运动时选择了位 

移动词“来”。

第 ， 或 谈中 ， 说 人 人

所在的地方去，但说话人却选择位移动词“来”描述 

自己即将发出的位移运动。

(10) 牛大娘扬手欲打，电话铃响，牛大爷连忙

。

牛大爷说：“喂，是牛小伟家，怎么？哦…… 好 

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小伟找到啦。”

牛大娘说：：他在哪儿呢？哪来的电话！（《东

家 》 本)

(11) 她（琴）便回答淑英说：二表妹，还是你先 

到我们这儿来好。……”

“好，那么还是我来罢。”淑英答道。（巴金

《春》）

这几例的共同点是说话人即将离开目前所在的 

位置到听话人所在的处所方位去，按照“来/去”常 

规的语用意义的理解，都应该选用位移动词“去”才 

是,但说话人却都选用了方向相反的“来”。

二、学界已提出的解决思路及存在的问题

对于汉语中位移动词“来”的上述非常规分布 

如何解释？就我们收集到的研究文献来看,学界提 

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思路。

一种解决思路是主张给“来”另立义项,即在对 

“来”的语用意义做常规说明之外，再补充一个义项。 

如崔奉春就指出,根据以上这些用例及其特点，主张 

把“来 q”（上述非常规分布的“来”）的意义处理为动 

词“来”的一个独立的义项。他认为表面看，这就会使 

“来”具有两个意义相反甚至是矛盾的义项,但从普通 

语言学的角度看，这跟语言学上的“语义对立词” 

(Ambivalent word)是一致的，如法语中hbte就既有 

“客人”的意思，又有“主人”的意思[5]。张正石也主 

张应在充分描写的基础上,在辞书释义中对“来”的运 

动指示方向扩大它的使用范围,不仅注释出可以指向 

说话人,而且可以指向听话人[4]。他给出的理由是, 

在汉语中本来就有一批词是“施受同辞”的，如“借” 

既可以表示“借出”也可以表示“借入”，“租”既可以 

表示“出租”也可以表示“租入”。因此，给位移动词 

“来”再分裂出一个指示位移方向背离说话人位置的 

用法也并不是不可以的。

另一种解决思路则不主张给“来”单立新的义 

项，或在辞书中扩大“来”的方向指示功能,而是认 

为可以把“来”的这些非常规分布作为一种变异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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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来加以研究,注重的是对这些现象特殊性背后的 

解释。对于上文列举到的各种非常规分布类型，特 

别是对于他人敲门时应答的话语“来了，来了 ”，学 

界大都采用“礼貌原则”作为解释的出发点,如汤廷 

池、齐沪扬、郭莉、何兆雄、文旭、高艳、王芸、沈林等。 

他们把这一用法解释为“礼貌的方位转移”，即说话 

人在说话时不以自身为参照点，而是把参照点转移 

到听话人所处的方位上去了，这是礼貌的表现。

陈贤还提出了“替代”说，即认为上述特殊情形中 

“来”的使用是对“去”的替代[6]。张寒冰则用“主观认 

同原则”对各种非常规用法做了解释,她指出,“说话人 

选择使用‘来' 则表达了其独特的主观视角，体现了与 

听话人或事件处所之间的密切关系，提高了参与整个 

移动事件的移动主体、说话人、听话人与参照点位置之 

间的认同感，从而使交流更加容易进行”[7]'

邵敬敏、张寒冰针对“敬重（或礼貌）”说和“替 

代”说提出他们不同的看法。他们指出，我们在日常 

生活中都会有明显的感受，即在使用“来了，来了”作 

为应答时完全是一种不满甚至是抱怨的心理(如自己 

正在午休，而他人的敲门声打扰了自己的休息时），所 

以这一解释(“敬重或礼貌”说)是不全面的[];而针 

对“替代”说，邵敬敏、张寒冰则指出首先我们要找出 

“去”应该在哪些情形中可以出现，然后在某些情况下 

说话人临时用“来”代替了“去”，而如果汉语社团的 

人M 都不用“去”，那么用“替代”来解释也就显得 

有些苍白。在对以往的研究做出简要评述的基础上, 

邵敬敏、张寒冰提出“前后一致照应策略”“语用含义 

理解策略”以及“保持中性平衡策略”三个策略对 

“来”的非常规分布做了新的解释。

相比较而言，我们较为认同第二种处理策略。 

主要有以下两点考虑:其一，第一种处理方式把一般 

和特殊等同看待，这并不利于对相关现象的深入研 

究 ;其二,增设新的义项，也不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 

开展，可以想象，如果在留学生课堂教学中指出 

“来”既可以指面向说话人的位移，也可以指面向听 

话人的位移，那将会出现怎样的混乱局面。而对于 

第二种处理策略,我们虽持认同的观点，但也认为还 

有进一步完善的地方。如邵敬敏、张寒冰提出了三 

个策略来解释“来”的非常规分布，但人们为什么在 

XC话交际中要考虑或使用这三个策略，促使这三个 

策略应用的更深层的动因又是什么？我们认为在顺 

应论的理论框架内，这些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答， 

下面我们就尝试从这一角度做一些新的分析。

三、选择顺应与“来”的非常规分布

顺应论是由比利时语言学家Jef Verschueren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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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首次提出的，后在其主编出版的第一本《语 

用学手册》里又对该理论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 

善。1999 年 ， Jef Verschueren 以专著 《 Understanding 
Pragmatics》形式系统地呈现了该理论，同时也标志 

着该理论走向了成熟[9]7072。按照顺应论，语言使用 

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。这里的所谓“选择” 

包含三个重要的核心，即变异性、商讨性和顺应性。 

变异性意味着语言选择可发生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 
面,每个单一层面都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;商讨性 

意味着语言选择具有不确定性，需要在语境的制约 

下加以协商，是动态性的建构;顺应性作为语言的一 

种属性,使人类能够从各种可能选项中做出商讨性 

选择，以满足基本的人类交际需求。顺应性意味着 

语言选择以策略为参照，以满足交际需要为目的。 

这种顺应性具有双向性:语言成分的选择顺应语境; 

语境的选择也顺应语言成分[10]。

对于语言顺应来说,Verschueren认为以下四个 

方面构成了顺应论分析的四个主要维度:其一是对 

语境因素的顺应;其二是对语言结构选择的顺应;其 

三是顺应的动态过程;其四是顺应过程的意识凸显 

程度。何自然指出,对于那些常规的顺应，人们无须 

具有很高的意识程度就能做出正确的语言结构选 

择,至于那些所谓特定语言结构的选择，往往是由于 

说话人所处的语言环境的要求而做出的非常规顺 

应[9]9。下面我们将结合上文中提到的三种类型的 

非常规分布，在顺应论视域下对它们的成因做进一 

步的分析。

(一）对对方词语选择上的顺应

这一情形是指交谈双方中的一方在上一个话轮 

中，从自身的视角出发，首先使用了位移动词“来”， 

而另一方从听话人转换为说话人的时候，为了跟对 

方在词语上保持一致，也就顺应了对方的用词，前文 

例(3)以及（11)即是如此。再如。

(12)“小玲呢？怎么还不来呀？小玲！”牛大妈 

扯着嗓子冲里屋又喊了起来。

“来啦来啦，妆都不让人化踏实了！ ”牛家的三 

闺女小玲一 溜小跑从屋里出来，手里拿着化妆盒，一 
边说着话一边往脸上招呼着白粉。（《东北一家人》 

剧本）

在这一情形中，说话人 b(小玲）使用位移动词 

“去”是符合常规的，但是由于说话人a (牛大妈）在 

上一话轮中已经首先使用了位移动词“来”，而做回 

应,说话人b 也就顺应对方的说法使用了位移动词 

“来”。

针对上述现象，陆俭明指出，根据汉语的语言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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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,可以建立除了 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以及Leech 
的会话礼貌原则之外的另一条会话原则，即“应答 

协调一致性原则”[11]。邵敬敏、张寒冰针对上述现 

象提出了 “前后一致照应策略”[8]。陆俭明通过实 

际调查证明量词“位”虽然一般用于敬称对方，但也 

会在应答中使用在说话人自身的一方。陆俭明的观 

察是极其敏锐的，其文中也涉及了位移动词“来/ 

去”的应用问题，他根据绍兴文理学院马明艳老师 

提供的例子，证明在一问一答的对话中，说话人也会 

背离“来/去”的常规选择,而做出其他的选择。

应该看到，他们虽然在表述上略有不同,但核心 

观点是基本一致的。而如果把他们的观点再往前推 

进一步的话，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结论跟顺应论的观点 

是不谋而合的。当然,如果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来 

看,“前后一致照应”以及“应答协调一致”都只是为 

了顺应交际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策略,最根本的动因 

还是要归结到语言的顺应性这一本质的属性上来。

(二）对对方交际意图的顺应

对于上文提到的第一种类型的非常规分布来说 

(如前文的例(5 ) —(7 )),说话人a 在话语中并没有 

明确使用位移动词“来”（对于敲门这一特殊的交际 

情形,有时甚至其中一方只有动作，并没有任何外在 

的话语）因此交谈的另一方(说话人b)选择位移动 

词“来”来应答时好像也就很难从对方词语上的顺 

应来做解释。然而，我们也应该看到,虽然在字面上 

并没有出现“来”，但是说话人a(比如敲门人）的交 

际意图是明显的，即召唤我们过去从事某种活动，如 

过去开门，或者过去接电话。“在格赖斯意义理论 

里面，‘明说’和 ‘暗含’都是说话人意义的组成部 

分。‘明说’指的是由真值条件语义学所决定的那 

部分意义，它与所说的词或句子的规约意义以及语 

法结构密切相关,而‘暗含’则是真值条件无法决定 

的那部分意义，它属于语用意义” []13。在现实的言 

语交际中,若使会话交际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，除了 

交际双方要尽可能地遵守合作原则之外，听话人对 

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准确解读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 

要环节。从顺应论的角度看，“在心理世界中，说话 

人和听话人的心理状态也需要做出顺应。在日常人 

与人交往中，语言是一个大脑与另一个大脑之间进 

行交际的工具。作为语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，心 

理世界涉及交际者的心理状态，包括个性、情感、观 

念、信仰、欲望、愿望、动机、意向等”[]86。

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，对于前文例(5 ) —(7 )的 

会话交际而言，说话人a 在做出敲门的动作时，根据 

当时的情景语境，听话人可以较为顺利地解读出说

话人 a 的交际意图，即敲门的人的交际意图是“有人 

吗？有人的话请来开门”。而说话人b 为了顺应说 

话人 a 的交际意图,在用词上也就必须做出选择,6P 
“你让我来，我就来”。所以说话人b 选择位移动词 

“来”是在用外显的方式对对方的交际意图做出回 

应，而如果选用位移动词“去”，则是用较为隐晦的 

方式对对方的交际意图进行回应。而一般来说，显 

现的方式要优于隐晦的方式，所以，位移动词“来” 

是更为常见的一种选择。

(三） 对社会规约的顺应

社会规约是指在某个社会中被绝大多数成员认 

为是符合常规的、能够被接受的行为和思想方式。 

语言使用者的语言、行为等要受到当地风俗习惯和 

行为方式等社会规约的约束[12]。其实，社会规约不 

仅仅是指风俗习惯，言语表达中约定俗成也是社会 

规约。在长期的言语交际活动中，有一些应答模式 

已经逐渐仪式化，这样，只要出现了相似的交际情 

景，说话人就必须采取相应的应答。如汉语社团见 

面使用的问候语“吃了没”，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并不 

包含任何实质性的信息询问，只是汉语社团约定俗 

成的一种问候方式。虽然时过境迁,社会环境以及 

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，但这一问候语仍然 

顽强地延续着。

我们认为，说话人选择位移动词“来”作为对对 

方敲门的应答,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对汉语社团社会 

规约的顺应。在传统社会中，中国人是以好客而闻 

名的，正如孔子所言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 ”一 

般情形下，对于朋友或他人的到访，我们总是抱着欢 

迎的态度的。因此，对于客人的到来,出于礼貌的考 

虑而使用位移动词“来”便会成为一种常态,进而就 

会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应答语。虽然在偶尔的场 

合,说话人的心理是抱怨甚至是愤怒的，但言语文化 

又“要求人们在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社会礼貌规 

范” [13],因此，出于对社会规约的顺应，他也总是要 

选择位移动词“来”，而不是“去”。

(四 ） 对交际双 方亲疏关系的顺应

我们先看一个例子。

(13) a.礼拜六是不是我到深圳去看你？

b.哦，还是我去广州（看你）吧。/哦，还是我来 

广州（看你）吧。（转引自邵敬敏、张寒冰2012)

在上述表达中，位移动词“来/去”都是可以选 

择的。当然,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，不同的选择所带 

来的交际效果是不相等的。在言语交际中，人们传 

递的不仅仅是话语信息，还会包含情感信息，因此, 

在会话交际中，交际双方在用词上的选择不仅是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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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传递上的考虑，而且还有情感因素的考虑。“在 

用‘来’‘去’反映从起点到终点的位移过程时，说话 

人位于终点之外用‘来’就是一种非常态:为了在表 

达上尽量减弱甚至消除对话双方在心理上的距离 

感，说话人不管自己实际所处的位置，违背认知习惯 

和思维习惯，将自己设定在终点”[14]。换言之，当说 

话人说出“我周六来广州看你”的时候，是想跟对方 

在情感上拉得更亲近一些，并进一步密切双方之间 

的人际关系，表明说话人在情感上已经把自己想象 

成与听话人成为一个整体。而使用“我周六去广州 

看你”的时候,则表明说话人想尽量保持自己个体 

的独立性，并没有意愿跟对方整合成为一个整体。 

因此，从顺应论的角度看，说话人选择位移动词 

“来”便是对交际双方亲疏关系的一种顺应。

(五）对说话人主观认识的顺应

我们认为在前文例(8)和(9)中说话人选择位移 

动词“来”来描述自己面向听话人位置的位移,从表面 

看是礼貌的方位转移，即说话人在说话时不以自身为 

参照点，实际上是把参照点转移到听话人所处的方位 

上了。但是，如果进一步追问,说话人在此时为何要 

选择“礼貌的方位转移”这一表达策略？其根本的动 

因则是为了对说话人主观认识的顺应。换言之，是说 

话人在谈话时对即时语境主观认识的产物。以例(8) 

来看，说话人认为客人到访时，自己应该第一时间在 

会客地点(前厅）出现，但现在由于其他原因,客人已 

经到达，自己却还未能及时赶到会客地点（前厅），这 

在说话人看来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。而为了弥补自 

己行为上的不礼貌，说话人就选择在言辞上做出补 

偿，即说话人通过“自我分裂”[15]的认知操作将自我 

一分为二:一个虚拟的自我，一个现实的自我。虚拟 

的自我可以不受现实时空的约束，因此，说话人虽然 

在谈话时还未出现在自己需要出现的方位上,但是已 

经在主观上移情于此(前厅），或者说,虚拟的自我已 

经先于现实的自我到达了 “前厅”，而此时他正是立足 

于移情对象(前厅)来表述自己在现实空间的位移运 

动的，故而“来”就成了合理的选择。

四、结语

对于对话语体中“来”的非常规分布，以往的研 

究所提出的一些观点，如“礼貌原则” “前后一致照 

应原则”“语用含义理解策略”，都是在交际中交际 

顺应性的产物，而不是根本的动因。从顺应论的视

角看，这些非常规用法的出现都是在表达中对动态 

语境顺应的结果。具体而言,包含了以下五个方面 

的顺应:对对方表达用词上的顺应、对对方交际意图 

的顺应、对社会规约的顺应、对交际双方亲疏关系的 

顺应以及对说话人主观认识的顺应。综合来看，顺 

应论的视角能把以往看似分离的现象联系在一起, 

进而可以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对这些现象做出统一 

的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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